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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99][bookmark: _Toc25022][bookmark: _Toc20515]一、项目名称、最高限价
1．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教育和体育局遂潼一体化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安居区基础教育试点项目第二期
2. 最高限价：本项目最高限价¥ 40万元（超过最高限价作无效报价处理）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中小学学校“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建设
（1）提升学校实施“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建设高质量实施方案的能力
供应商需采取阶段专题答疑和跟岗指导的方式来提升学校“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建设高质量实施方案能力。根据“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实施要求和学校推进的实际情况，供应商有针对性地对学校教师及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答疑。其次，供应商需跟岗指导，手把手精准答疑。以此提升学校实施“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建设方案的能力。
（2）固化区域“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建设成果
供应商需基于前期“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建设实践，将阶段性成果有序组织安排，补充完善相关过程性材料，提炼出区域推进“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建设的教育成果，并进行遂潼一体化辐射推广应用。
（3）实施计划
	阶段
	具体时间
	内容
	物化成果

	2024年：优化与试点提升
	3-5月、10-12月
	安居区中小学“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跟岗指导，需安排6个月，每月1次，每次3天，每次专家3人。
	1.“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跟岗指导实施方案。
2.安居区中小学“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建设方案。


	
	4月、8月、12月
	 3次“党团队”组织教育一体化实施能力提升专题答疑活动。
	

	
	6-12月
	阶段成果固化。
	


（二）安居区中小学五育并举建设
（1）提升学校“五育并举”一体化实施能力
供应商需采取阶段专题答疑和跟岗指导的方式来提升学校“五育并举”一体化实施能力。根据“五育并举”实施要求和学校推进的实际情况，供应商有针对性地对学校教师及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答疑，包括课程体系建设、课堂教学变革、评价机制改进、资源脉络疏通和学校治理升级等专题内容。其次，供应商须跟岗指导，手把手精准答疑。以此提升学校“五育并举”一体化实施能力。
（2）固化区域“五育并举”一体化建设成果
供应商需基于前期“五育并举”一体化建设实践，将阶段性成果有序组织安排，补充完善相关过程性材料，提炼出区域推进“五育并举”一体化建设的教育成果，并进行遂潼一体化辐射推广应用。
（3）实施计划
	阶段
	具体时间
	内容
	物化成果

	2024年：优化与试点提升阶段
	3-5月、10-12月
	五育并举教育课程建设跟岗指导。
	1.五育并举教育跟岗指导方案。
2.五育并举教育评价工具及评价体系。
3.五育并举实施质量诊断报告。
4.安居区“五育并举”实施指导意见。


	
	3-5月、10-12月
	五育并举教育课堂教学范式变革跟岗指导。
	

	
	3-5月、10-12月
	五育并举教育评价机制改进跟岗指导。
	

	
	3-5月、10-12月
	五育并举教育资源脉络疏通跟岗指导。
	

	
	3-5月、10-12月
	五育并举教育学校治理升级跟岗指导。
	

	
	4月、8月、12月
	3次五育并举教育实施能力提升专题答疑活动。
	

	
	9-12月
	试点学校五育并举实施质量检测。
	



（三）“双减”政策下区域义务段教师专业能力体系构建与培养
（1）提升学校落实教师专业发展标准操作手册的能力
供应商需采取阶段专题答疑和跟岗指导的方式来提升学校推进教师专业发展标准操作手册的能力。根据教师专业发展要求和学校推进的实际情况，供应商有针对性地对学校教师及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答疑。其次，供应商须跟岗指导，手把手精准答疑。以此提升学校推进教师专业发展标准操作手册的能力。
（2）固化区域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实践成果
基于前期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实践，将阶段性成果有序组织安排，补充完善相关过程性材料，提炼出区域推进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教育成果，并进行遂潼一体化辐射推广应用。
（3）实施计划
	阶段
	具体时间
	内容
	物化成果

	2024年：优化与试点提升
	3-5月、10-12月
	教师专业发展跟岗指导，需安排6个月，每月1次，每次3天，每次专家3人。
	1.安居区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跟岗指导实施方案。
2.安居区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评价工具及评价体系。
3.安居区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诊断报告。
4.安居区教师专业发展水平评价实施指导意见。
5.安居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培训5年规划（2024—2029）。

	
	4月、8月、12月
	3次教师专业发展实施能力提升专题答疑活动。
	

	
	7-12月
	凝练阶段成果。
	

	
	9-12月
	试点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检测。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服务地点、验收标准及验收方法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内；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验收标准：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
4．验收方法：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以及磋商文件、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二）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按合同约定方式付款。
